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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 函
地址：500045彰化縣彰化市泰和路二段145
巷1號5樓
承辦人：調府教師 宋慧娟
電話：04-7273173分機532
電子信箱：bonney@chc.edu.tw

受文者：彰化縣二林鎮中正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5月15日
發文字號：府教特字第1150186627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評估人員培訓課程實施計畫(1個電子檔) (376470000A_1150186627_ATTACH1.

pdf)

主旨：有關本縣學前鑑定評估人員培訓及培訓說明會，詳如說 

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特殊教育法第18條、教育部學前特殊教育推動五年計 

畫（113-117學年度），以及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

身 心障礙學生及幼兒鑑定評估人員資格權益及培訓辦

法。

二、為建置與推廣本縣學前鑑定評估人員，本府將調訓與招募 

相關人員參訓，為使各校及幼兒園了解培訓目的，特辦理 

線上視訊說明會，請各校及幼兒園務必派員參與，辦理方 

式如下：

(一)說明會時間：115年6月23日（星期二），上午11時至12 

時。

(二)採視訊方式進行（使用GoogleMeet視訊軟體），進入會

議室前請先修改Google帳號名稱（呈現服務 單位及姓 

名），再點選連結加入會議，並以文字留言「服務單 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5

1150001607

■■■■■■輔導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5/05/18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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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、職稱及姓名」完成簽到，視訊會議室連結 

https://meet.google.com/yzp-inbj-pyn，於10時30分

開始上線簽到。

三、學前鑑定評估人員參訓對象

(一)本縣新進學前特教教師及尚未取得鑑定評估人員資格之 

現職正式學前特教教師務必參加：

１、115學年度新進正式學前特教班教師、資源班教師及

巡 迴輔導班教師（含外縣市介聘、普通班轉任

等）。

２、尚未取得鑑定評估人員資格之學前特教代理教師。

(二)本縣公立幼兒園請至少派一名參加，如園內已有教保服 

務人員曾完成27小時評估人員培訓且仍在該園內服務 

者，該園仍可派員參訓，參訓資格需具下列之一（非優 

先順序）：

１、幼兒園教師或教保員（具幼兒園教師資格者為優先推 

派，每園無推派人數上限）。

２、編制內並具特殊教育、輔導或心理專長之教師或教保 

員。

３、具特殊教育教師資格之代理教師或教保員。

４、具特殊教育、輔導或心理專長之代理教師或教保員。

５、編制內不具特殊教育、輔導或心理專長之教師或教保 

員。

(三)本縣各國民小學特教教師、輔導或心理專長之教師（含 

本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）、於學校或幼兒園服務之輔

導、心理或相關專業人員。

6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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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培訓課程為系列研習，需全程參與，受指派之教師、教保

服務人員如有課務，於平日上班時段參訓者，請學校

（園）核予公（差） 假及排代；於假日參訓者，請學校

（園）核予參訓人員公（差）假及補休時數，並核予補休

之課務排代。

五、檢附評估人員培訓課程實施計畫一份。

正本：本縣各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、本縣各國民小學、本縣各國民中學、本縣各鄉鎮市
公所彰化縣芳苑 鄉公所除外)

副本：本縣學生諮商輔導中心(含附件)、本縣特殊教育資源中心資源組(含附件)、本府
教育處幼兒教育 科(含附件)、本府教育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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